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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港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
CHINA TRAVE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完成發行於2008年到期零息擔保可換股債券

茲參考本公司於 2003年9月 3日刊登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發行
可換股債券已於 2003年9月 30日完成。

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欣然宣佈，本公司於2003年9月
3日宣佈的發行可換股債券已於2003年9月30日完成。本公佈所用
詞語與該公佈所賦予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本金總額1.5億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已於2003年9月30日發行。可換
股債券現時在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市。本公司已獲得香港聯交所
批准換股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及買賣。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
概要載於該公佈。

承董事局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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